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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浙江墙煌建材有限公司于 1996 年 3 月 27 日设立，营业执照号

330600400013074，法定代表人：陈国明，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800 万美元。该公

司住所为浙江省绍兴县柯桥柯西工业区。经营范围为生产铝塑复合板、多层复合

板、涂层板；销售自产产品。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1,573.06

万元、负债 42,077.6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因浙江墙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故本次

协议签署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与浙江墙煌签订的《2013 年度产品采购协

议》，协议有效期为 2013 年度，协议金额不超过 7,2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不

含本数）。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签署协议各方：本公司与浙江墙煌。 

2、交易标的：本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向浙江墙煌进行产品采购事项。 

3、交易价格：按照产品当地市场价格。 

4、交易结算方式：交易各方的交易数量按实际用量计算，并每月结算一次，

原则上以转帐方式结算。各方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协商。 

5、协议生效时间及期限：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协议有效

期为 2013 年度。 

6、关联交易的最高全年总额：协议金额不超过 7,2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不含本数）。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与浙江墙煌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业务发展所需开

展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开展需要，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有积极影响。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先生、郑金都先生、孙勇先生就此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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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公告所指协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16 日 


